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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政局为流浪汉当原告的深层思考 
 

 陈云生  郭殊 
 

  身份不明的流浪汉遇车祸身亡，民政局当原告出庭维权。日前，国内第一起由政府部门为流

浪汉维权的官司在江苏省高淳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4月 24日《检察日报》）。笔者认为，本案虽
然有颇多争议，但其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  
  高淳县人民检察院从“流浪人员的生命权应当受到平等法律保护”的理念出发向该县民政局

发出检察建议书，随后由该县民政局提起诉讼看，这显然不是一个典型的“利己”的民事赔偿之

诉，而是一个“利他”的“公益性诉讼”。认清这一点至关重要，这关系到能否正确地认识和评

价该事件。  
  虽然根据《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民政部门负有救助流浪乞讨人员

的法定职责，但笔者认为，只有满足某个流浪乞讨人员正在民政部门所属救助站“接受救助”这

一法律要件，民政部门才能以法定的监护人的身份成为提起相关民事赔偿诉讼的适格主体。在本

案中，该县民政局显然不能满足这一法律要件。该流浪人员卧在马路上被车轧死，在法理上可以

推定救助单位未尽到法定救助之责。如果日后死者有亲属出现向法院提起国家赔偿的行政诉讼，

该救助单位及其所属民政局或许还要负起相应的行政责任。  
  被忽略和遗忘的一个重要法律关系人，是该县公安局。该局已按职权和程序完成了勘验、收

受预付赔偿金、刊登认尸启事等事宜。按照公安部《交通事故程序规定》：“交通事故死亡人员身

份无法确认的，交管部门应将其所得的赔偿款交付有关部门保存，事后再转交给损害赔偿权利

人。”这一规定完全可以适用于本案，适当数额的赔偿款的确定，可以由交管部门自由裁量。至

于交付的“有关部门”，自然以民政部门最为适宜。由此可见，与其说本案暴露的是法律盲点，

倒不如说暴露的是我们对法律、规章等认识上和执行上的不足。  
  本案的另一大社会意义在于，可以引发对国家宪政和法治建设中一些深层次问题的思考。  
  关于人权保护的实施机制问题。宪政和法治的经验一再证明，现代人权保护必备两个事实要

件：一是要具备相应的法律体系及相关制度作为规范和实施的基础，即要求具备基本的制度性框

架。二是要有相应的机构具体负责实施，“有权利必有救济”即意味着必有机构去具体负责救济

事宜。  
  关于“法律替代”的法治理念及其机制。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法律及其制度，都不可能完备

到能够满足一切社会生活的需要。社会生活时时刻刻都在变化，一旦出现法律或制度缺位，法官

造法、民间组织代理诉讼等“法律替代”行为就会在其中发挥补充作用。笔者认为，本案中对原

告资格甚至诉讼本身存在的种种质疑和争议，显示中国目前尚不具备这样的“法律替代”的理念

和机制。但显然，本案的当事人、社会上关心本案的各方面人士已经在为建立中国自己的“法律

替代”的理念与机制进行大胆的实践。  
  本案还涉及到公益诉讼问题。公益诉讼在时下的中国已经不是一个新话题，在司法改革特别

是检察改革中，已经成为一项方向性的改革内容。检察机关在提起和发展公益诉讼方面已经有了

多年的实践，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本案正是在检察机关发出的检察建议书的推动下发生的，这再

次表明检察机关对公益诉讼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增强。然而从当代其他国家宪政经验上看，实施

公益诉讼的主体主要是民间团体或组织。笔者认为，本案更适宜由民间的人权保护组织或相关的

“协会”之类的团体发起公益诉讼。 


